臺北市大安區銘傳國民小學113學年度第二學期課外社團申請書
	社團名稱
	
	申請人或
申請單位
	

	指導老師
	
	聯絡電話
	（H）
（M）

	通訊地址
	

	電子郵件
	

	招生對象
	    -    年級
	預計招生人數
	每班約          人(上限     人)

	授課時間
	□每週一16：10～17：40     □每週二16：10～17：40
□每週三16：10～17：40     □每週五16：10～17：40
□每週四16：10～17：40     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

	授課場地
	□一般教室
□球場（          球場）
□其他（              ）
（申請人同意如有場地衝突，將由訓育組代為開會協商）

	收費說明
	教師鐘點費
	      元/節(40 min)（如為校內老師依規定辦理，無需填寫）

	
	課程所需收
取額外費用
	（請說明金額與原因）


本社團經課外社團委員會審核通過後，願遵從本校「課外社團作業要點」(如校網公告)之各項規定。
申請人簽名：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指導老師簽名：

臺北市大安區銘傳國民小學113學年度第二學期課外社團申請審核表
	學校初審
	□通過
核定招生人數_____人
	委員會複審
	□通過

	
	□不通過
	□指導教師資格
□場地容納人數不足
□設施設備不足
	
	□不通過
	□指導老師資格
□課程計畫
□其他：         

	審核日期：        年        月        日


	承辦人員
	學務主任
	出納組長
	總務主任
	會計主任
	校    長




臺北市大安區銘傳國民小學
113學年度第二學期課外社團計畫書
	社團名稱
	

	授課目標
	

	計畫時程
	

	辦理地點
	

	學生人數
	

	課程內容
	課程內容-請檢附
（一）請詳列各節課程大綱(附件二)
（二）檢附聘任師資證明資料（證照）、學經歷說明書（含聘書、獎狀或其它足資證明具有相關領域授課能力之證明文件等）(附件一)

	自評項目
	期末考核之參考


◎本表若不敷使用，可自行設計。


臺北市大安區銘傳國民小學113學年度第二學期
課外社團任課教師履歷表(附件一)
	開課社團
	

	姓    名
	
	性    別
	

	聯絡電話
	
	行動電話
	

	通訊地址
	

	電子信箱
	

	最高學歷
	

	現    職
	

	專業認證
	


	經    歷
	


註：（1）本表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或增列。
    （2）請附上相關證照及證件之影本。
    （3）本校教師免填本表。


臺北市大安區銘傳國民小學113學年度第二學期
課外社團課程設計表(附件二)
社團名稱：
	課程設計
	週次
	教    學    內    容

	
	1
	

	
	2
	

	
	3
	

	
	4
	

	
	5
	

	
	6
	

	
	7
	

	
	8
	

	
	9
	

	
	10
	

	
	11
	

	
	12
	

	
	13
	

	
	14
	

	
	15
	

	
	16
	

	
	17
	

	
	18
	

	
	19
	

	
	20
	



